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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

摘　要：用地用海分类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

和管理的基础，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有力抓手。笔者

在应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

指南（试行）》的过程中，结合自己基层国土空间规划

管理工作实践，对一些具体地类的划分和归类以及提高

用地分类的可操作性、构建用地用海分类标准体系等方

面做了一些思考和建议，以期对国土空间用地用海分类

标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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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文

件要求，要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

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

合一”。而用地用海分类是做好国土空间规划、保护和

利用管理工作的基础。为顺应改革需要，自然资源部于

2020年11月印发了《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

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的制定对统一土地及海洋资源分类技术标准，

支撑“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意义重大。

笔者在应用《指南》的过程中，结合自己基层国土空间

规划管理工作实践，做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二、《指南》中具体地类在工作实践中的思考和建

议

（一）耕地

《指南》中“耕地”的含义主要表述为“利用地表

耕作层种植农作物为主的土地”。而“农作物”的含义

较为宽泛，一般指农业上栽培的各种植物，通常包括粮

食作物、经济作物（油料作物、蔬菜作物、花、草、树

木）两大类。因此，若“耕地”含义以表述为种植“农

作物”为主的土地，难免和《指南》中“园地”“林

地”等含义重叠交叉。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十二条规定：“耕地应当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

蔬菜等农产品生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将耕地转

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的，应当优先使用难

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为切实加强耕地保护，严格

耕地用途管制，有必要对耕地的含义做出更加精准的说

明，建议将《指南》中“耕地”的核心含义按照耕种要

求表述为“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以粮食和棉、油、糖、

蔬菜等农作物为主的土地”。同时，《指南》中通过耕

地的水利情况将其细分为“水田”“水浇地”“旱地”

三个二级地类。为落实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及2023年中

央一号文件有关分类明确耕地用途、探索建立耕地种植

用途管控机制、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的要求，建议按耕

地的利用管理要求将“耕地”划分为“永久基本农田”

和“一般耕地”两个二级地类。这将有助于落实遏制永

久基本农田“非粮化”的保护要求和对接一般耕地“进

出平衡”管理机制，增强耕地保护的操作性和针对性，

保障耕地质量，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指南》中“耕地”的含义还包括“间有零星果

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耕地；包括南方宽度＜1.0米，

北方宽度＜2.0米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包

括直接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的温室、大棚、地膜等保

温、保湿设施用地”。该表述侧重于土地调查和统计时

对耕地的认定规则。为引导因地制宜制定耕地种植用途

管理制度，创新耕地利用管理活动，建议《指南》在

“耕地”含义中取消该表述，而在关于耕地利用及保护

管理的细化文件或标准中进一步明确耕地利用的兼容

性，即规定耕地内允许存在的农业生产辅助设施的种

类、尺寸、构造、面积比例以及零星的树木种植等要

求。这样既有利于“耕地”作为一级地类，保持其含义

的稳定性，又可为进一步制定细化耕地保护利用的政策

措施和专项建设标准留有空间。

（二）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指南》中“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主要整合了《土

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中的“设施农

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和“农村道路”等地类。通

过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中相

关地类的比照，并参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和

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的通知》（自然资办函

〔2021〕907号）文件规定，可知《指南》中“农业设

施建设用地”的细分地类中除“村庄内部道路用地”属

于建设用地外，其他均属于非建设用地。而在对“农业

设施建设用地”的字面理解和语言表述中，常常会下意

在基层规划管理实践中对用地分类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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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地将其归类为“建设用地”。在工作实践中，无论是

部门交流、工作汇报还是业务办理，当给对方解释到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大部分不属于“建设用地”时，

常会反馈该地类名称与地类内涵之间存在矛盾，给工作

交流和业务办理带来不便。笔者理解《指南》中“农业

设施建设用地”的本意是指农业设施建设所占用的土

地，为避免地类名称所带来的歧义和误解，建议将《指

南》中“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名称修改为“农业设施用

地”。《指南》中“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二级地类中

包括“种植设施建设用地”“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和“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这3种细分地类对应的

是《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中的

“设施农用地”，属于“农用地”范畴，同理，建议将

其地类名称依次修改为“种植设施用地”“畜禽养殖设

施用地”和“水产养殖设施用地”。

《指南》将“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二级地类“乡

村道路用地”细分为“村道用地”和“村庄内部道路用

地”两个三级地类。其含义解释中没有两个三级地类之

间区分的详细说明。同时，在日常工作及生活交流中，

常将“乡村道路”简称为“村道”，因此《指南》中的

二级地类“乡村道路用地”和三级地类“村道用地”在

名称上容易造成语义混淆，给日常工作交流带来不便。

此外，交通运输部部门规章《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4号）中的“村道”是指除乡

道及乡道以上等级公路以外的连接建制村与建制村、建

制村与自然村、建制村与外部的公路，但不包括村内街

巷和农田间的机耕道，属于公路范畴。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发布的国家标准《乡村道路工程技术规范》（GB/

T 51224-2017）中的“乡村道路”是指村庄以及规模和

形态接近于村庄的乡内部道路，按道路等级分为干路、

支路和巷路。该规范中的“乡村道路”专指乡村内部道

路。由此可以看出，《指南》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关于乡村道路的分类及其含义各

有侧重，并不统一。为促进部门交流，加强部门标准衔

接，明晰部门职权，有必要统一农村空间内的道路分

类。建议根据村域内道路的主要服务功能并结合各部门

事权，将村域内除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以外的道路

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归类为“村庄道路用地”，并可将

“村庄道路用地”细分为“村庄外部道路用地”和“村

庄内部道路用地”。其中“村庄外部道路”是指至少一

端在村庄外的对外道路，包括乡道及乡道以上等级公路

以外的连接村庄与村庄、村庄与城镇的道路，是村庄对

外联系的道路，纳入公路系统管理，执行公路的相关标

准和规范；“村庄内部道路”是指两端都在村内、为村

内生活生产服务的道路，根据其服务功能可进一步细分

为“村内生活道路”（主要为村内交通出行服务，连接

村庄内部各区域及村庄主要出入口的道路）和“村内农

用道路”（直接为村内农业生产区开展农事生产活动服

务的道路，包括田间道、机耕路和林道等）。

（三）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

《指南》中将“工业用地”细分为“一类工业用

地”“二类工业用地”和“三类工业用地”；将“物流

仓储用地”细分为“一类物流仓储用地”“二类物流仓

储用地”和“三类物流仓储用地”。其细分地类之间主

要通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的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程度

进行定性区分，未明确定量区分指标。在国土空间规划

管理工作实践中，“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常

因缺乏其细分地类之间定量区分指标而难以确定具体细

分地类，为具体工业项目和物流仓储项目的选址决策以

及项目规划建设管理带来困难。建议参考《城市用地分

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中关于工

业用地分类标准的建议，对“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

用地”分别从污水、大气污染物、噪音、辐射等污染物

排放标准以及交通运输量、安全要求等方面与生态环

保、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行业规范对接，进一步明确

其细分地类之间的定量区分指标，从而可促进土地管理

从定性管理走向定量管理，提高“工业用地”和“物流

仓储用地”及其细分地类在具体应用和管理工作中的可

操作性，提升土地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四）留白用地

《指南》中“留白用地”是在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实施“多规合一”改革以来的新设地类，是指“国

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村庄范围内暂未明确规划用

途、规划期内不开发或特定条件下开发的用地”。该地

类的设立有助于将城乡建设发展从“摊大饼”式的外延

扩展模式转换为开发边界里的内涵提升模式，为与时俱

进的城乡建设提供了土地资源保障，适应了城乡建设发

展的不确定性，是支撑城乡建设可持续发展、创新城乡

建设土地管理机制的点睛之笔。

《指南》中的大部分地类是依据土地用途，即地面

覆盖物进行的划分，是一种“所见即所得”的地类，而

“留白用地”是一种“看不见”的地类，是一种侧重于

政策属性的分类。笔者认为对“留白用地”进行用途管

制的核心是制定在明确“留白用地”固定建设用途并进

行开发建设之前的利用管理规则。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组

织编制实践经验，笔者建议“留白用地”可从以下三方

面进行分类管理：第一是“现状更新类”，该类留白用

地可从城中村、老旧小区、棚户区等短期内难以拆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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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现状用地中确定，在明确其固定建设用途并进行开

发建设之前，主要对该地块内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进行

更新改造和有序疏散，对其中土地进行循序渐进的腾退

整理。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城乡建设确有需要

时再明确其固定用途并进行整体开发建设；第二是“动

态用途类”，该类留白用地可从废旧工厂、空闲地以及

利用效率较低的现状建设用地中确定，在明确其固定建

设用途并进行开发建设之前，可用作绿地、广场、展

览、应急避难等场所，或者用作与周围环境相容的临时

建设等动态用途进行管理，以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乡

韧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第三是“农业保留类”，该

类留白用地可从现状农用地以及其他宜农闲置土地中确

定，在明确其固定建设用途并进行开发建设之前，进行

综合整治，可用于农业生产，打造城乡农学基地，传承

农业文化，发展城市农业景观，增加城市功能元素和景

观元素。

三、其他思考和建议

（一）地类代码

《指南》中的地类代码均采用数字形式。在工作实

践中，数字形式的地类代码会带来记忆、交流、图纸表

达、识图等不便，建议一级地类代码结合具体地类的英

文拼写或者拼音拼写采用字母形式，下级地类代码可采

用字母结合数字的混合形式。实现能通过地类代码快速

对地块所属的大类做出识别，并可简化图纸或文件中的

地类表达以及提高其可读性，有利于增强地类代码在工

作实践中的操作性和适用性，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结

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开发利用要求，要统筹地下地上

空间，促进地下地上空间复合利用，宜建立可区分土地

资源地下、地表和地上不同用途的土地分层分类方式和

代码形式，实现通过地类代码即可明确土地分层利用管

理要求，以进一步落实国土空间资源综合开发和节约集

约利用要求。

（二）多标整合

目前在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林

业草原、农业农村等部门均存在与土地类型相关的政策

法规和技术标准，各部门相关的规范标准关于土地类型

的划分和定义依然存在重叠冲突等问题。在实际工作

应用中，存在“多标并行”现象，以《城市用地分类与

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为例，该标准

等级为国家标准，其中关于城乡用地分类和城市建设用

地分类的规定均为强制性条文，在目前的城乡规划、建

设、管理等工作中仍在执行。为避免目前用地分类标准

“多标并行”给实际工作带来的不便，建议对现行用地

分类相关标准及规范进行整合、修编，并对已整合的标

准进行废止，印发全国统一的、具有统一法律效力的用

地分类国家标准，实现用地分类标准的“多标合一”，

更好地发挥技术标准在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

“多规合一”改革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三）用地用海分类标准体系

《指南》中关于国土空间用地用海分类共设置24种

一级类，106种二级类及39种三级类，各级分类主要是

基于土地及海洋资源主导用途进行的类型划分。而用地

用海分类在各行业之间存在不同方式、不同深度的分类

标准，国土空间管理的各个环节在用地用海分类方面也

各有侧重。建议在完善国土空间用地用海分类标准体系

的过程中，健全用地用海分类方式，除按用途属性划分

外，增加用地用海权属、供应方式、地形、所属功能区

等分类方式，促进用地用海多维类型的建立，满足国土

空间用地用海管理不同环节、不同领域的需求，落实国

土空间分区分类差异化管理要求，实现土地及海洋资源

精细化管理。同时，为加强国土空间资源的统一管理，

协调各行业对土地及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要求，

建议国土空间用地用海分类标准主要考虑土地及海洋资

源的大类划分，并作为国土空间用地用海分类标准体系

的基础标准，为各行业、各领域、各专门空间土地及海

洋资源细化分类留出接口和归口，建立以国土空间用地

用海分类标准为基础，以各相关行业和专门区域用地用

海分类标准为补充的全域一体、逐级传导、可衔接、能

转换的用地用海分类标准体系。

四、结束语

用地用海分类标准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管

理的基础性标准；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进行国土

空间资源调查、统计和评估的基础工具；是实现“多规

合一”、加强部门工作协调和衔接的共同语言。笔者

通过总结自己在基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工作中应用《国

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的实践经验，对细化国土空间用地分类、提高用

地分类的可操作性以及完善用地用海分类标准体系等方

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思考和建议，力图为提升国土空间

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建立与“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相适应的用地用海分类标准体系提供可借鉴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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